
1.检查单：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《出版物发行

检查单》 

2.检查模块：其他发行相关行为 

3.检查项：是否存在征订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、投递、

散发、附送明令禁止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发行的出版物的

行为 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存在征订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、投递、

散发、附送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

发行的出版物的行为 

5.检查标准： 

合格情形：不存在本项所列行为。 

不合格情形：a.存在征订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、投递、

散发、附送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

发行的出版物的情形。 

 
 


